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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
2020年工作总结

2020年，自治区民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

作、特别是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对内

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批示指示精神，在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坚强领导

和国家民委的指导下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，全面贯彻

落实党的民族政策，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

建，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助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

脱贫攻坚，繁荣发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

融，依法治理民族事务,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，提高蒙古语文工

作法治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水平，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

进步事业创新发展。

一、持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

（一）做好《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》起草和

修改完善工作。

（二）进一步深化民族团进步宣传教育。与自治区党委统战

部、宣传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在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中继续开展马

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，联合宣

传部印发了《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实施方案》，形成

合力，指导全社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。紧紧围绕全区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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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“民族团结助力脱贫攻坚、各族群众携

手共赴小康”主题，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团

结进步活动。组织开展“民族法治宣传周”活动，向全区手机用

户推送民族团结公益短信，充分利用“互联网+法治宣传”方式，

联合自治区普法办开展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知

识网络有奖竞答活动，全区共有43.66万人(次)参与竞答,进一步

提高了知晓率,扩大宣传覆盖面。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理论研究，在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成立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研究基地”，召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讨会。讲好内

蒙古的民族团结故事，累计宣传我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

范个人先进事迹材料60余篇。

（三）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。4个地区和单位被

命名为第八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示范单位。截至目

前，全区共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市3个（兴安盟、呼伦贝

尔市、鄂尔多斯市）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示范单位56

个，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示范单位392个。

二、加快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

（一）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。积极协调相关地区和部门贯

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兴边富民行动实施意见，协调相关部门开展

了国家《“十三五”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》、《兴

边富民行动“十三五”规划》总结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做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脱贫攻坚工作。进一步促进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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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民族农牧民群众创业就业，发挥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带动作用，

助力少数民族脱贫攻坚。

（三）做好牧区现代化试点工作。支持4个牧区现代化试点

旗特色产业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，组织开展了民族乡村振兴试点

申报工作。

（四）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。指导各盟市开展了第三批“中

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挂牌工作。

（五）大力扶持民贸民品企业发展。落实国家民贸民品生产

优惠政策，配合自治区财政厅、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支行下达

了中央安排我区的民贸民品贷款贴息资金。

（六）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。完成了参加第六届全国少

数民族文艺会演参演剧目评选上报工作，启动第十届全区少数民

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工作。加大拯救三少民族语言文化力度，

继续推动鄂伦春语、鄂温克语和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大数据采集与

平台项目。指导鄂伦春自治旗做好建旗70周年旗庆相关工作。

三、加强城市民族工作

（一）制定出台了年度城市民族工作方案，开展第四批全国

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推荐工作，赤峰市松山区被

评选为第四批全国少数民族服务管理示范城市。在鄂尔多斯市举

办了全区城市民族工作互观互学活动。

（二）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清真食品管理工作。

四、做好民族语文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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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积极配合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、推行使用国家

统编教材。

（二）进一步推动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贯彻落实。

（三）进一步推进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。

（四）完成了蒙古语言文字数字资源建设与共享工程项目

建设任务。

（五）组织编制《八省区蒙古文协作工作规划（2021-2025）》

（六）做好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护、整理出版工作，深入挖

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思想内涵。


